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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沂水县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徐在铭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 王 健 县政府党组成员、跋山水库管理处党总支书记

笺明华 县金融办主任

顾洪真 县人民银行行长

李少华 县银监办主任

成 员： 徐在峰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陈维海 县政法委副书记

潘文友 县法院副院长

程祥福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

王继堂 县信访局主任科员

刘可军 县文明办副主任

薛彦养 县公安局副局长

王俊波 县住建局副局长

刘忠献 县发改局副局长

王玉峰 县经信局副局长

李建华 县工商局主任科员

赵培慧 县财政局总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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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庆 水 县房管办副主任

夏同忠 县商务局副局长

张 莹 县法制局副局长

刘 克 太 县金融办副主任

岳 嵩 县人民银行副行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办，笺明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。领导小组不作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

自行撤销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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